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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对策举措已在本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

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部分予以描述。 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

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虹控股 股票代码 0005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琴 刘雯雯

办公地址

海口市文华路18�号君华海逸大

酒店（原文华大酒店）七层

海口市文华路18�号君华海逸大

酒店（原文华大酒店）七层

传真 0898-68510496 0898-68510496

电话 010-64424355 010-64424355

电子信箱 IR@SEARAINBOW.COM IR@SEARAINBO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经营环境分析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 ，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而医改目前取得的巨大

成就，只是建设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险制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建成成熟的医疗卫

生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还面临的巨大挑战，加快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已成

为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需从管理技术上引入社会资源。 近年来，中央政府也越

来越重视将社会资源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层面的战略决策为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三

医”联动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公司业务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布局提供了新的契机。

商保方面，随着经济、政策与环境变化，健康服务行业领域呈高速增长。 居家护理、家

庭配送、家庭医生等政策落地，第三方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像病理诊断、护理康复等

独立开设资质与标准完善，护理险、特殊疾病险等商业保险政策鼓励放宽等正向激励条件

为行业进一步成长奠定了基础。

伴随信息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快速发展，其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成

为了人们一大愿景。 人工智能的特点是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和信息，这就需要足够的原始数

据进行支持。 2016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

导意见》，明确指出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需要规范和推动健康医

疗大数据融合共享、开放应用。 指导意见的出台旨在打破场景数据障碍，使得数据应用有

了依据。 公司通过多年的业务深耕，积累了大量的医疗数据及研究成果，公司的资源优势

在智能医疗领域得以充分发挥。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进展

1、PBM业务

控费/基金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生需求的转型和升级， 我国医疗和医保费用不断膨胀，

给各地医保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支付压力， 医保控费问题成为医保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

成为深化医改中一个必须处理好的重要难题。公司于2009年率先开展医保基金智能审核业

务，该业务是公司借鉴国际领先的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即医疗福利

管理)模式，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监管工具，在国家相关权威部门与医学专家的指导下，

经多年努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保基金智能监管平台和医疗质量控制与服务平

台。 公司医保控费业务覆盖范围扩至全国24个省/直辖市的近200个地市，报告期内公司医

保智能审核、中心端审核业务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深入，部分项目已经进入深化阶段，逐步实

现了从医保助手、医保参谋向医保管家的角色转变，同时近30个地区项目正在建设或已经

实现了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到事后智能审核的全流程监管。

报告期内，第三方基金管理模式在湛江、成都等地稳步推进，服务模式日趋成熟，服务

内容也从原有的医疗单据审核服务延伸到密切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满足地方医保迫切需

求的总额控制下按病种分组付费（DRGs）、医保支付标准委托等支付方式改革辅助服务、

为医保、商保、参保人提供的补充支付体系服务以及为参保人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 公司

专业化的智能审核平台，在突破医改中关于医保控费、医保支付和精细化管理的难题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6年，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全面启动。 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上线和《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的出

台，标志着该工作进入落实政策、系统的部省对接和经办试运行新阶段。 公司凭借多年控

费审核经验，率先占据市场，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通过合作方式，在广东省异地就

医结算平台开展省异地就医结算智能审核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智能审核服务范畴，巩固了

广东省内的市场地位。

医保支付标准

成熟的市场化，需要有严格的监管措施和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价格机制充分发挥调节

作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日前，财政部、人社部、卫计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预算管理发挥医疗保险基金控费作用的意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公司在原医

保基金支付管理业务的基础上，受各地医保部门的委托，开展医保支付标准制定和支付评

价体系建设。 截止年报披露日，公司已与全国10余省约30个医保统筹地区签署了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评价与标准制定委托服务协议，涉及产品品规数量超过3.5万个。 随着服务落地深

化，医保与协议定点单位、药品供应商交互平台逐步完善，医药福利管理业务从医保端到药

品端有机连接初见雏形。

2、海虹新健康业务

公司以新健康项目为核心，围绕医药福利管理业务深化推广个人业务服务模块，开发

完善新健康相关移动互联网工具。 服务内容方面公司扩大新健康药品目录范围与报销比

例，与医药保健企业尝试建立专项个人诊疗与保健管理服务；巩固扩大新健康医院、诊所、

药店等医疗机构合作伙伴，提供新健康客户院内辅助、结算辅助等服务；与商业保险公司合

作尝试开发定制化的手术意外险、儿童疫苗险、糖尿病恶化险、药品补充险、齿科服务险等

险种。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具有无限的应用潜

力，成为了推动医疗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试水智能医疗，目前正处于内部

测试阶段。 该项业务是公司十余年医药行业信息沉淀、健康大数据挖掘能力与人才积累的

市场应用转化。 公司将结合人工智能在数据摘取、数据解读上的优势，探索其在疾病诊断、

健康干预、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

3、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

公司的医药电子商务业务起步于2000年，公司借助先进、专业的医药行业人才和互联

网技术人才，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契机，深入介入中国医疗体制改革。 经过十余年发展，

目前拥有数十家控股子公司从事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平稳发展。 重点开展了医药电子商务的各系

统进行了功能升级工作，不断扩展升级采购平台服务和监管功能，提高平台智能化水平，以

满足医药集中采购相关工作的新要求，同时积极探索尝试有利于海虹控股整体业务布局的

模式，持续推进集中采购业务、电子商务业务、医院服务及企业服务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地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16,833,347.58 193,827,322.93 11.87%

195,071,

36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021,185.29 23,063,388.90 21.50% 24,977,28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8,805,

470.19

-58,908,

485.26

-59,755,

89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942,530.67 13,410,825.79 71.07%

-24,808,

05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0257 21.50% 0.0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0257 21.50% 0.02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1.74% 0.28% 1.97%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

1,492,269,

915.26

1,481,815,

750.14

0.71%

1,434,935,

6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21,998,

579.03

1,376,446,

647.13

3.31%

1,310,271,

874.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029,409.31 43,346,095.25 48,139,332.83 69,318,5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431,

065.45

-29,247,

079.55

-29,466,

837.17

113,166,

1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150,

378.74

-30,997,

645.28

-33,391,

056.37

-10,266,

38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083,

282.91

19,482,766.40 40,774,122.87

281,768,

924.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

期末

普通

股股

东总

数

40,82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2,230

报告

期末

表决

权恢

复的

优先

股股

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海恒实业

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9%

248,842,

393

质押

176,290,

0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唐兴5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13,144,

900

德清庆弘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9,191,664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民森H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8,043,610

刘荣赠 境内自然人 0.81% 7,252,657

钱克佳 境内自然人 0.80% 7,178,457

陈积泽 境内自然人 0.78% 7,004,1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永利

23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9% 6,220,900

西藏爱尔医

疗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6,141,532

张毅 境内自然人 0.68% 6,078,1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除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28,862,393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98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248,842,393股；

刘荣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940,20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12,457股，实际

合计持有7,252,657股；

钱克佳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7,178,457股。

陈积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4,1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980,000股，实

际合计持有7,004,100股。

西藏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141,532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中海恒于2017年1月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503,200股，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49,345,5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4％。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医保智能审核模式得到不断深化，项目落地工作持续推进。 为保证公司

在健康服务行业的领先优势，持续完善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公司加大创新力度，扩宽控费

审核服务范围的同时，深入挖掘潜在客户需求，布局智能医疗领域。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8,021,185.29元，增幅21.50%。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及运营人员均有所增加，较2015年共增加191人，导致本期研

发投入及销售费用持续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16,755,347.58元，较2015年度增长12.24%。 其中，医药

电子商务及交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3,623,406.2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91%；医疗福利

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131,941.3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1%。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金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卫虹医

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 相关受让方于2016年12月28日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足额支付了转让款，并计入公司2016年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尚未迎来规模收入，但业务模式日渐明晰，行业优势不断显现。 公

司依托大数据平台，在持续推进政府项目的同时，加大创新力度，扩宽健康管理服务范畴并

布局智能医疗领域， 扩大利润增长点。 截止报告期末， 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922,057,

036.33元，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大健康服务

产业

216,755,

347.58

-24,619,

764.26

32.10% 12.24% 36.65% -11.0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大健康产业继续推进，公司资金投入持续加大，主营业务成本及管理费

用均有所上升，主营业务未形成规模收入。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较年初有较大回

升。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共实现投资收益约

1.1亿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

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

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还明确要求“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

税” 、“待抵扣进项税额” 、“待认证进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 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

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应

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等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

动负债” 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列示。

本公司已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对于2016年5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

交易由于该规定而影响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调整，包括将

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从“管理费用”调整至

“税金及附加” 683,425.01元；从“应交税费” 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 1,645,318.11元；

对于2016年1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发生的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对于2016年财务报表中可

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也不予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

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济南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海口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兰州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青海中公网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山西益海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福州中公网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海虹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成立子公司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

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重庆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江苏卫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辽宁海虹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海南海虹医药电子交易服务有限公

司

转让股权

海南海虹医药信息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北京利泓智盟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转让股权

海南千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金萃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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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九届六次会议暨二零一六

年度会议于2017年3月1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7年3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贾岩燕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年度报告摘要见2017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公告。

二、公司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2017年3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

《2016年度报告》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三、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公司2017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8,021,185.29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75,917.42元，根据有关规定，母公司未提

取法定公积金，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1,851,507.85元。

公司在2017年度将持续推进海虹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公司运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也

将不断加大。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由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公司无法进行利润分配，

可供股东分配资本公积金余额为22,327,982.16元。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故拟定本公司

2016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不进行利润分配发表

了意见，表示同意。

以上一至四议案须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五、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报告全文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六、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全文刊登在2017年3月18日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

七、关于提取2017年度董事会基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设立董事会专项

基金，主要用以发放董事、监事的津贴及列支相关会议的费用。决定以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16,833,347.58元的0.7%提取并四舍五入取整后作为2017年度董事会专项基金预算，实

际提取额为152万元。

八、关于公司2017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的议案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巨

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九、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十、公司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十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决定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 决

定支付90万元人民币作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7年度报告的审

计报酬。

同时，决定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同

意支付人民币50万元作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报酬。

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在本年度继续聘任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并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是合理可行的，对此持赞成态度。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2016年度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将核销对参股企业陕西华虹医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及其其他应收款，金额

共计4,293,709.20元，影响公司2016年利润总额-2,881,855.91元。

公司独立董事及公司监事会审核了本次核销事项并发表了审核意见，同意本次核销方

案。 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监事会意见及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度

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十三、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营

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

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

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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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暨2016年度

会议于2017年3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由邓南先生召集并主持，于2017年3

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以三票同意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年度报告摘要见2017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公告。

二、公司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

com.cn）。

三、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公司2017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8,021,185.29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75,917.42元，根据有关规定，母公司未提

取法定公积金，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1,851,507.85元。

公司在2017年度将持续推进海虹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公司运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也

将不断加大。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由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公司无法进行利润分配，

可供股东分配资本公积金余额为22,327,982.16元。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故拟定本公司

2016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报告的形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内部控制保证了公

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2016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不存在异议。

报告全文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六、关于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将核销对参股企业陕西华虹医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及其其他应收款，金额

共计4,293,709.20元，影响公司2016年利润总额-2,881,855.91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坏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

账事项。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度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七、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审核后，认为公司已

严格履行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有效控制

了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及时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信息，2016年度未发生内幕交易，

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八、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营

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

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

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载于2017年3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以上一至四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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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九届六次会议于2017年3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一、核销部分资产情况

由于公司参股企业陕西华虹医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虹” ）被吊销

营业执照，公司拟对其投资及其他应收款予以核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

则，经过认真分析，公司将核销对陕西华虹的投资及陕西华虹其他应收款，金额共计4,293,

709.20元，影响公司2016年利润总额-2,881,855.91元,其中，

公司对陕西华虹投资176，772.18元，已于以前年度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该投资的

核销不会对公陕西华虹投资司当期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公司对陕西华虹其他应收款为4,116,937.02元 ， 以前年度公司已提取坏账准备1,

235,081.11元，影响公司2016年利润总额-2,881,855.91元。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核销部分资产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本次核销部分资产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对陕西华虹投资及其他应收款坏账，是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基于会计

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

意本次核销方案。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坏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坏

账事项。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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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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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九届六次会议于2017年3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会计政策执行财政部

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6年5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公司按照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在“管理费

用”核算，在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列示。 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在

“营业税金及附加”核算，在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列示。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营业税

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5、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会议表决情况请见2017年3月18日公司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公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会〔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的通知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影响损益，不涉及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6年合并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税金及附加” 科目增加683,425.01

元，“管理费用”科目减少683,425.01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

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海虹控股董事会九届六次会议决议；

2、海虹控股监事会九届六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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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17-18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为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司2016年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为公

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833,347.58�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

021,185.29元， 每股收益0.0312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1,492,269,

915.26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421,998,579.03元。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元）

216,833,

347.58

193,827,

322.93

11.87%

195,071,

36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8,021,185.29 23,063,388.90 21.50%

24,977,

28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8,805,

470.19

-58,908,

485.26

-59,755,

89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2,942,530.67 13,410,825.79 71.07%

-24,808,

05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0257 21.50% 0.0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0257 21.50% 0.02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1.74% 0.28% 1.97%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年末

总资产（元）

1,492,269,

915.26

1,481,815,

750.14

0.71%

1,434,935,

6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421,998,

579.03

1,376,446,

647.13

3.31%

1,310,271,

874.72

二、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回顾

1、资产负债结构情况

2016年末，公司总资产1,492,269,915.26元，资产负债情况在报告期内未出现重大变

动，具体情况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6年末 2015年末

比重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货币资金

922,057,

036.33

61.79%

811,267,

260.81

54.75% 7.04%

应收账款 6,800,886.82 0.46%

3,896,

810.22

0.26% 0.20%

存货 148,973.42 0.01% 485,883.97 0.03% -0.02%

投资性房地产 310,022.37 0.02%

1,591,

082.34

0.11% -0.09%

长期股权投资

45,364,

555.34

3.04%

6,547,

601.53

0.44% 2.60%

固定资产

47,027,

360.51

3.15%

70,633,

582.70

4.77% -1.62%

长期借款 830,271.44 0.06%

1,556,

136.91

0.11% -0.05%

2、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医保智能审核模式得到不断深化，项目落地工作持续推进，不断完善大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2016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16,755,347.58元， 较2015年度增长

12.24%。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合计

216,833,

347.58

100%

193,827,

322.93

100% 11.87%

分行业

服务业

216,833,

347.58

100.00%

193,827,

322.93

100.00% 11.87%

分产品

大健康服务产

业

216,755,

347.58

99.96%

193,113,

132.73

99.63% 12.24%

其他 78,000.00 0.04% 714,190.20 0.37% -89.08%

分地区

海南

35,661,

532.62

16.45%

44,327,

898.31

22.87% -19.55%

北京

34,630,

393.95

15.97%

22,902,

589.68

11.82% 51.21%

其他

146,541,

421.01

67.58%

126,596,

834.94

65.31% 15.75%

3、费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及运营人员均有所增加，较2015年增加191人，导致本期销售

费用持续增加。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22,916,445.11 19,423,833.65 17.98%

管理费用

154,516,

416.00

140,469,

847.67

10.00%

财务费用

-16,765,

503.05

-16,420,

884.99

4、现金流量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450,683,839.99 367,660,995.69 22.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427,741,309.32 354,250,169.90 2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942,530.67 13,410,825.79 71.0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226,201,092.10 249,590,276.66 -9.3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59,191,557.64 153,351,548.66 3.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009,534.46 96,238,728.00 -30.3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65,000.00 385,000.00 -57.1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790,939.18 24,133,725.99 -96.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5,939.18 -23,748,725.9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10,739,215.21 98,912,365.30 1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1.07%，主要系业务结算收回款项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0.37%，主要系上期出售交易性金融

资产，收回投资金额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减少57.14%，主要系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上年同期减少-96.72%，主要系上期短期借款偿还额较大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97.36%，主要系上期短期借款偿还

额较大所致。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海虹企业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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